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注册建造师
在京执业备案说明

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办理进京备案时须对企业现有注册建造师办理执业备案，需提交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现聘用企业公章）：

　　（一）《外地来京建筑企业注册建造师在京执业备案申请表》（一式一份）及相应电子文档(电子文档通过北京建设网上传报送)。

　　（二）注册建造师有效的身份证、注册执业证书及执业印章、有效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证明。

　　（三）企业注册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无在施建设工程项目证明及上一年度外地来京建筑企业注册建造师执业活动情况证明。

　　（四）担任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应同时提交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